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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差勤管理要點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18 日 101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05 月 23 日 105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校為加強出勤管理，依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八點第三項規

定，訂定本校差勤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本校公務人員、稀少性科技人員、未具教師身分之助教、駐衛警人員及校

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 

   三、工作時間： 

每日工作總時數為八小時，並依排班方式分為 A 班(白天班)及 B 班(下午及夜間班)。 

       (一) A 班： 

           1.正常工時：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十三時至十七時，中午十二時至十三時休

息。 

           2.彈性工時：上午八時至九時，下午十七時至十八時。應自上班刷卡即時起算，

工作滿八小時，外加休息一小時，始得刷卡下班，但適用勞動基準

法者，不得連續工作超過四小時。 

       (二) B 班： 

           正常工時：下午十三時至十七時，十八時至二十二時；十七時至十八時休息。 

       性質特殊之工作，適用前項班別上班，確有窒礙難行者，得專案簽准適用變形工時，

但不得違背勞動基準法之規定。 

   四、刷卡規定：  

       (一)一級主管以外之員工上下班各刷卡一次，請假未滿一日或短程公出者，均應於到

校或離校時，依實際進出時間刷卡。 

       (二)A 班人員上午八時以前刷卡者，仍以八時起計上班時間；B 班人員下午十三時以

前刷卡者，仍以十三時起計上班時間。  

       (三)未(漏)刷卡或刷卡未成功者，均應列印出勤異常通知單，經證明人簽名及單位主

管核章後，送人事室登錄；未帶卡者，請至人事室借用臨時卡使用。 

       (四)忘刷卡或因個人過失致無刷卡紀錄者，每人每年最多申請 6 次補登，超過部分應

辦理請假。 

       (五)刷卡應親自為之，嚴禁代刷情事，如經查獲，代刷卡及被代刷卡者，除記曠職外

並給與懲處，第一次申誡一次，第二次申誡二次，第三次以上記過一次。 

       (六)因公外出無法返校刷下班卡者，應填具公出登記簿並影送人事室登錄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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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校計設置六個刷卡地點（如附表），供同仁辦理刷卡到(退)勤。 

 五、請假： 

        (一)請假、休假或出差，應事先辦妥請假程序；如因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同事或

家屬代辦並告知單位主管。 

        (二)全日請假：A、B 班人員各依上班時間辦理請假程序，請假時數八小時。 

        (三)半日請假： 

           1. A 班： 

             (1)上午請假：請假時間自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2)下午請假：請假時間自十三時至十七時；惟上午彈性上班者，應工作滿四

小時後，始得刷卡下班。 

           2. B 班人員半日請假之計算，以其上班時間區段，類推適用前二款規定辦理。           

       (四)按小時請假： 

         1.未開始上班請假者，一律不具彈性，自上班起始時起算。       
         2.已刷卡後再行請假者，以八小時扣除當日工作總時數，如有未滿一小時之畸

零數，應予進位為整數計算請假時數。 

        (五)事假、病假、產前假、加班補休之申請，得以時計，其餘假別之申請，每次至

少應為半日。 

  六、加班： 

        (一)各單位應嚴格管制加班。因業務須於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時者，應由單位主管

指派及事先申請並經主管核准後，始得開始加班。 

        (二)加班，每人每日不得超過四小時，國定假日或例假日以八小時為限，每月不超

過二十小時為限。因特殊原因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每人每月加班以不超過

七十小時，適用勞動基準法人員不超過四十六小時為限。 

        (三)加班人員應依事先申請及核准之時間辦理加班到(退)勤刷卡，實際加班時數大於

申請之預定加班時數部份，將不計入加班時數。  

        (四)奉派公差(出)如須返校處理公務並符合加班事實者，除依前項規定進行加班刷卡

外，並應於次日補辦加班申請程序，經單位主管核定後，送人事室登記備查。 

        (五)已登記請假，復臨時到校處理公務者，應辦理銷假，不得論計加班。 

        (六)適用勞動基準法人員，加班及加班費依勞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理。 

  七、國內公差： 

   因公或奉派出差均應先辦妥請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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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派於假日出差，其所需時間(含路程)得辦理公差補休，並於出差後一個月內補休

完畢。 

  八、出國(境)： 

 申請人應於出國(境)二週前，辦妥出國(境)請假程序。 

 出國(境)核給差假： 

         (一)公差：因公出國並辦理公費核銷。 

         (二)公假：因公出國非以公費支應，係自費或由它機關支付者。 

         (三)其他屬私人參訪行程，以事假、休假辦理。 

 因公出國(境)於返國(入境)後，應依本校「因公出國報告綜合處理作業」規定繳交出

國報告。 

 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人員及兼行政主管之教師赴大陸地區，或經由大陸地區轉機至

其他國家，應於出發日前十日，辦理申請出國(境)程序，俾便呈報移民署核可，如

未及申請核可，由移民署查獲並科處罰鍰(新台幣二萬元至一百萬元)，該筆罰鍰將

由出國人自行負責繳納。另，赴大陸地區人員於返臺一週內，應填寫意見反應表，

依序送核後移人事室備查。 

  九、差勤查詢與稽核： 

 個人出勤、請假及加班情形，可於本校首頁/單一入口/整合文書/差勤管理系統進行

查詢。 

 差勤系統於每週三自動稽核並發送異常通知寄送個人電子郵件信箱，受通知人應儘

速處理。 

  十、其他： 

 每日工作應滿八小時，工作時數不足者，除請假者外，視同曠職；曠職不足一小時

者，以一小時計。 

 單位如因業務性質特殊，工作時間無法依本要點規定辦理者，應簽會人事室，經校

長核定後自行管控差勤。 

 本校技工、工友及由計畫執行單位或主持人自行管理之專案助理，得比照本要點或

自訂規定自行管控差勤。 

 單位主管應確實督導所屬員工辦公秩序，嚴禁員工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行為

，如有違反情事，應視情節予以議處。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次修正自一 0 六年八月一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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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立雲林科科技大學刷卡地點一覽表 

1.行政大樓(大門口)               4.人科二館(材料所入口處)     

2.資訊中心(側門)                 5.設計二館(鄰視傳系)   

3.工程一館(機械系入口處)         6.圖書館(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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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理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行 名 稱 說 明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差勤管理要點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實施彈性上班 

差勤管理要點 

配合本校修正上班時

間，取消延長中午彈性

上班規定，爰修正本校

差勤管理要點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一、本校為加強出勤管理，依行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

核要點第八點第三項規定，訂定

本校差勤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一、本校為加強出勤管理，特依行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

考核要點第八點第四項規定，特

訂定本校實施彈性上班差勤管

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標示本要點訂定之依

據，刪除贅字及修正要

點名稱。 

二、實施對象：本校公務人員、稀少

性科技人員、未具教

師身分之助教、駐衛

警人員及校務基金

進用工作人員。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本校職員、校

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由本校統

一控管差勤之專案工作人員。 

一、修正標題文字。 

二、落實差勤管考合

一，明確規範適用

對象。 

三、工作時間： 

每日工作總時數為八小時，並依

排班方式分為A班(白天班)及B

班(下午及夜間班)。 

   (一) A班： 

              1.正常工時：上午八時至十

二時，下午十

三時至十七時

，中午十二時

至十三時休息

。 

              2.彈性工時：上午八時至九

時，下午十七

時至十八時。 

                                      應自上班刷卡

即時起算，工

作滿八小時，

外加休息一小

時，始得刷卡

下班，但適用

勞動基準法者

三、辦公時間之規定： 

本校每日上班總實數為八小時

三十分，辦公時間分為白天班

(以下簡稱 A班)、下午及夜間班

(以下簡稱 B班)。 

    A 班辦公時間如次： 

(一)正常上班時間：上午自八時起至

十二時三十分止，下午自十三時

至十七時止，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至十三時休息。 

 

(二)彈性上班時間：上午七時五十分

至八時三十分，下午十六時五十

分至十七時三十分。 

 

(三)核心上班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

至十二時三十分及下午十三時

至十六時五十分，此段時間 A班

人員均應上班。 

(四)實際上、下班如附表： 

┌-彈性時間 -┐┌-核心時間-┐ 

一、修正標題文字。 

二、修訂每日工作總時

數，並分依 A、B

班別，重訂到班時

間。 

 

 

 

 

 

 

 

三、到勤後即應在班，

刪除核心上班規

定及附表並訂定

彈性上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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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連續工

作超過四小時

。 

 

 

 

       

      (二) B班： 

              正常工時：下午十三時至十

七時，十八時至

二十二時，十七

時至十八時休息

。 

         

 

 

 

 

 

 

 

 

 

 

 

 

 

 

        性質特殊之工作，適用前項班別

上班，確有窒礙難行者，得專案

簽准適用變形工時，但不得違背

勞動基準法之規定。                 

7：50 8：00 8：30     12：30 

最早上班   正常上班  最遲上班   

┌--午 休--┐┌-核心時間-┐┌ 

0        13：00        16：50 

                      最早下班 

---彈性時間---┐       

 17：00   17：30    

  最遲下班 

    B 班辦公時間如次： 

(一)正常上班時間：下午自十三時起

至十七時三十分止，下午自十八

時至二十二時止，下午十七時三

十分至十八時休息。 

(二)彈性上班時間：下午十二時三十

分至十三時三十分，下午二十一

時三十分至二十二時三十分。 

(三)核心上班時間：下午十三時三十

分至十七時三十分及下午十八

時至二十一時三十分，此段時間

B班人員均應上班。 

(四)實際上、下班如附表： 

┌-彈性時間 -┐┌-核心時間-┐ 

12：30  13：00 13：30    17：30 

最早上班       最遲上班          

┌--休 息--┐┌-核心時間-┐┌ 

       18：00        21：30    

                    最早下班    

--彈性時間---┐     

22：00   22：30      

        最遲下班 

因現職人員辦理留職停薪所遺職務

，僱用未滿一年期替代人力或列管考

試分發職缺，奉准僱用之約(聘)僱人

員，每日上班時間為八小時，A 班人

員休息為 12:00-13:00，B 班人員休

息時間為 17:00-18:00 

 

 

 

 

 

四、因應一般機關上午

上班尖峰時段交通

因素，以為採彈性

上班考量；並配合

政府照顧勞工政策

，盡量避免於夜間

十點後仍使勞工在

班，爰修正下午及

夜間班別上班時間

。 

 

五、修正後全校上班時

間一致，無分進用

依據，刪除本項規

定。 

六、增訂因業務需要，

經專案簽准適用

變形工時規定。 

四、刷卡規定：    四、上、下班刷卡規定：  一、修正標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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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級主管以外之員工上下

班各刷卡一次，請假未滿一

日或短程公出者，均應於到

校或離校時，依實際進出時

間刷卡。 

        (二)A班人員上午八時以前刷卡

者，仍以八時起計上班時間

，B班人員下午十三時以前

刷卡者，仍以十三時起計上

班時間。   

     

     

      

 

 

 

 

             

     (三)未(漏)刷卡或刷卡未成功

者，均應列印出勤異常通

知單，經證明人簽名及單

位主管核章後，送人事室

登錄；未帶卡者，請至人

事室借用臨時卡使用。 

(四)忘刷卡或因個人過失致無

刷卡紀錄者，每人每年最

多申請 6 次補登，超過部

分應辦理請假。 

      (五)刷卡應親自為之，嚴禁代

刷情事，如經查獲，代刷

卡及被代刷卡者，除記曠

職外並給與懲處，第一次

（一）上班刷卡二次，分為上班及下

班各一次。      

 

 

 

（二）A班人員上午七時四十九分以

前刷卡者，仍以七時五十分計

上班時間(B 班人員下午十二

時二十九分以前刷卡者，仍以

十二時三十分計上班時間)，

於下班時需刷卡。 

（三）請假、休假或國內公差，應事

先上整合文書系統辦妥請假

或國內公差手續；如因急病或

緊急事故，應先以電話報告主

管及告知同事相關代理業務

後，得至遲於假畢三日內上整

合文書系統辦理補請假手續

，逾時應專簽核准後移人事室

登錄。 

（四）凡於核心辦公時間後到勤或核

心辦公時間內提前退勤者，均

應依實際到校或離校時間刷

卡上班或下班，俾利據以辦理

請假手續。        

（五）忘記刷卡（漏刷卡）或因公外

出無法返校或因機器故障等

因素致未能刷卡人員，應自行

列印出勤異常通知單，覓妥證

明人核章，陳請服務單位主管

核章後，送人事室登錄。 

 

 

 

 

 

（六）刷卡須親自為之。若發現有代

刷卡情事，代刷卡者及被代刷

卡者，以曠職論處外，職員第

一次申誡一次，第二次申誡二

二、明訂規範刷卡人員

及到 (退)勤、請

假時間計算基準。

 

三、依修正後上班時間

，明訂上班時間前

刷卡到班之起計

時點。 

 

四、原條文第四點第三

款文字修正後移至

第五點第一項。 

 

 

 

 

 

 

五、規範忘(漏)刷卡及

未刷卡之補正程序

。 

 

六、落實差勤管理並杜

絕以忘刷為由，將

出勤規範淪為具

文，增訂忘刷次數

及效果。 

七、明訂出勤刷卡之義

務。另，規範代刷

卡，代刷及被代理

者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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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誡一次，第二次申誡二

次，第三次以上記過一次

。 

(六)因公外出無法返校刷下

班卡者，應填具公出登記

簿並影送人事室登錄備

查。 

      (七)本校計設置六個刷卡地

點（如附表），供同仁辦

理刷卡到(退)勤。 

次，第三次以上者記過一次；

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由本

校統一控管差勤之專案工作

人員，第一、二次書面告誡，

第三次解聘僱。 

（七）為便於上下班出勤紀錄，共計

設置六個刷卡地點（如附表）

，同仁得於各個刷卡地點辦理

刷卡出勤紀錄。 

 

 

八、增訂因公外出無法

返校刷卡下班因應

程序。 

九、標示本校刷卡機設

置地點。 

五、請假： 

        (一)請假、休假或出差，應事先

辦妥請假程序；如因病或緊

急事故，得委託同事或家屬

代辦並告知單位主管。 

        (二)全日請假：A、B班人員各依

上班時間辦理請

假程序，請假時數

八小時。 

        (三)半日請假： 

                1.A班： 

                  (1)上午請假：請假時間自

上午八時至

十二時。 

                 

                  (2)下午請假：請假時間自

十三時至十

七時；惟上

午彈性上班

者，應工作

滿四小時後

，始得刷卡

下班。 

                2. B班人員半日請假之計

五、請假規定： 

 

 

 

 

（一）全日請假：A、B班人員分別

按正常上班時間（八小時）辦

理請假手續。 

 

（二）半日請假及其上班時間： 

    1、A 班人員上午請假：分別按

正常上班時間（四小時）辦

理請假手續。下午上班應於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至十三時

刷到，並於十三時起開始計

算上班時數足四小時三十分

以後即得刷退。 

    2、A 班人員下午請假：以八小

時三十分扣除當日上午上班

時間計算請假時數（不滿一

小時者應計算為一小時，例

如上午八時三十分上班，中

午十二時三十分刷退，下午

請假，則應請 8
6

3
-4=4

6

3
，

請假時數 5小時）。 

    3、B 班人員半日請假，依前二

一、修正標題文字。 

二、原條文第四點第三

款修正文字後改

列本要點第一項。

 

三、因應上班時間修正

，規範全日請假、

半日請假及以小

時計請假方式。 

 

 

 

 

 

 

 

 

 

 

 

 

 

 

 

 

 

四、修訂 A、B 班人員



5 
 

算，以其上班時間區段

，類推適用前二款規定

辦理。 

     (四)按小時請假： 

          1.未開始上班請假者，一律

不具彈性，自上班起始時

起算。        

          2.已刷卡後再行請假者，以

八小時扣除當日工作總

時數，如有未滿一小時之

畸零數，應予進位為整數

計算請假時數。 

          (五)事假、病假、產前假、加

班補休之申請，得以時計，

其餘假別之申請，每次至少

應為半日。 

款原則辦理。  

            

 （三）按小時請假： 

    1、未開始上班即行請假者，分

別按正常上班時間辦理請假

手續，例如上午八時起算，

至九時以前上班者，應請假

一小時，至十時以前上班

者，應請假二小時，依此類

推，該日則不實施彈性上班。 

    2、已上班後再請假者，以八小

時三十分（每日上班時數）

扣除當日刷卡上班至離校刷

卡下班時間，計算請假時數

（不滿一小時者應計算為一

小時，例如上午八時三十分

上班，下午四時請假，則應

請 8
6

3
-4-3=1

6

3
，請假時數 2

小時）。 

  

  (四)請假除事假、病假、產前假、

加班補休，得以時計，其餘

婚假、陪產假、喪假、休假、

慰勞假等，每次請假應至少

半日。 

請假規範類推適

用原則。 

 

五、明確規範以小時計

算請假時點及時

數。 

 

 

 

 

 

 

 

 

 

 

 

 

 

 

 

 

六、規範各項假別請假

之基數。 

六、加班： 

        (一)各單位應嚴格管制加班。因

業務須於上班時間以外延長

工時者，應由單位主管指派

及事先申請並經主管核准後

，始得開始加班。 

        (二)加班，每人每日不得超過四

小時，國定假日或例假日以

八小時為限，每月不超過二

十小時為限。因特殊原因經

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每人

每月加班以不超過七十小時

，適用勞動基準法人員不超

六、加班規定： 

(一) 加班定義：所稱加班係指正常

上班時間以外之時間，如已請

假在案，臨時又到校處理公務

，則不可算為加班，應以銷假

處理。 

(二) 加班程序：加班應於加班前上

整合文書系統將加班申請單陳

請單位主管核定，惟依規定每

人每日加班以不超過 4小時為

限，國定假日或例假日以 8小

時為限，每月以不超過 20 小時

為限。因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

一、修正標題文字。 

二、明訂加班要件、可

採計之情形及應

遵循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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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四十六小時為限。 

 

 

 

          (三)加班人員應依事先申請及

核准之時間辦理加班到(退

)勤刷卡，實際加班時數大

於申請之預定加班時數部

份，將不計入加班時數。 

               

          (四)奉派公差(出)如須返校處

理公務並符合加班事實者

，除依前項規定進行加班刷

卡外，並應於次日補辦加班

申請程序，經單位主管核

定後，送人事室登記備查

。 

          (五)已登記請假，復臨時到校處

理公務者，應辦理銷假，不

得論計加班。 

(六)適用勞動基準法人員，加

班及加班費依勞動基準法

相關規定辦理。 

特殊或為處理重大專案業務，

或為解決突發困難問題，或搶

救重大災難，或為應季節性、

週期性工作，需較長時間在規

定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作，須

專案簽准。 

     加班人員，須刷卡下班後，再

以手動方式按「加班上班」，加

班後，再以手動方式按「加班

下班」。若不及刷卡下班者，可

於加班後，先刷卡下班後，再

以手動方式按「加班下班」，以

免收到出勤異常通知。       

（三）各單位因公外出執行勤務而未

能返校刷下班卡者，除應填具

公出登記簿外，並應影送公出

登記證明送人事室登錄下班時

間；如須返校處理公務並符合

加班事實者，應加班刷到退，

並依規定程序上整合文書系統

申請加班，陳請單位主管核

定，送人事室登記備查。 

 

 

 

 

 

 

三、規範加班申請及採

計時數。 

 

 

 

 

 

四、修正因公外出無法

返校刷退，或確有

要務再行返校加

班之例外規範。 

 

 

 

 

五、增訂已辦理請假與

加班之規範。 

六、增訂勞基法適用人

員加班相關法令

依據。 

七、國內公差： 

  因公或奉派出差均應先辦妥請

假程序。 

         

        奉派於假日出差，其所需時間

(含路程)得辦理公差補休，並於

出差後一個月內補休完畢。 

七、國內公差規定： 

(一) 為執行特定職務或奉派公差者

，應事先至整合文書系統辦妥

國內公差手續，始得離開辦公

處所，至適當處所執行公務。 

(二) 於例假日公差且執行公務（扣

除路程假），該公差補休應於一

個月內補休。 

一、修正標題文字。 

二、修正因公或奉派出

差請假規定。 

 

 

三、依教育部轉知函示

意旨，修訂奉派假

日出差，路程可申

請出差補休。 

八、出國(境)： 

        申請人應於出國(境)二週前，辦

妥上出國(境)請假程序。 

八、出國(境)規定： 

(一)請於出國(境)二週前，填寫出國

(境)申請表，經單位主管同意並

一、修正標題文字。 

二、配合本校出國(境)

線上作業，修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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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境)核給差假： 

        (一)公差：因公出國並辦理公費

核銷。 

        (二)公假：因公出國非以公費支

應，係自費或由它機

關支付者。 

        (三)其他屬私人參訪行程，以事

假、休假等辦理。 

因公出國(境)於返國(入境)後

，應依本校「因公出國報告綜

合處理作業」規定繳交出國報

告。 

十一職等以上之公務人員及兼

行政主管之教師赴大陸地區，

或經由大陸地區轉機至其他國

家，應於出發日前十日，辦理

申請出國(境)程序，俾便呈報

移民署核可，如未及申請核可

，由移民署查獲並科處罰鍰(

新台幣二萬元至一百萬元)，該

筆罰鍰將由出國人自行負責繳

納。另，赴大陸地區人員於返

臺一週內，應填寫意見反應表

，依序送核後移人事室備查。 

會相關單位會章，陳請校長核定

後，始得出國(境)。 

(二)出國(境)核給差假別： 

 1、公差：因公出國參訪須經簽請核

准。 

 2、公假：因公務行程以自費或由它

機關支付出國費用者，請先簽奉

核准以公假出國。 

  3、若純屬私人參訪行程以事假、

休假等辦理。 

(三)因公出國(境)於返國(入境)後

，另依本校因公出國報告綜合處

理作業規定辦理。 

(四)赴大陸地區返臺一週內，應寫意

見反應表送請相關單位會章，陳

請校長核定，移人事室備查。 

國(境)作業期限。

 

三、修正各項假別意旨

及要件。 

 

 

 

 

 

 

四、明訂因公出國撰寫

出國報告依據。 

 

 

五、增訂十一職等以上

之公務人員及兼

行政主管之教師

赴大陸地區，須陳

報移民署核准及

申請期限。 

 九、寒、暑休規定： 

(一)本要點實施對象之寒暑休天數

之計算，係以預估該一整年應上班天

數*0.5 小時之加總，惟年度中如有

新進、離職人員或請長假者，則須依

實際狀況給假。 

(二)因現職人員辦理留職停薪所遺

職務，僱用未滿一年期替代人力或列

管考試分發職缺，奉准僱用之約(聘)

僱人員，不適用寒暑休規定。 

依修正草案，本校上班

時間共計為八小時，無

延長上班時間，併計作

為寒暑假縮減上班日

之基礎，爰刪除本點規

定。 

九、差勤查詢與稽核： 

個人出勤、請假及加班情形，可

於本校首頁/單一入口/整合文

書/差勤管理系統進行查詢。 

十、系統查詢與稽核： 

(一)出勤查詢：於人事出缺勤網站

（http://140.125.240.31/Wcms/）

上可查詢個人上、下班時間，及出勤

一、點次變更。 

二、修正標題文字。 

三、配合本校差勤系統

整合，修正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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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勤系統於每週三自動稽核並

發送異常通知寄送個人電子郵

件信箱，受通知人應儘速處理。 

異常狀況情形。帳號為員工編號，密

碼為身分証後 4碼。 

(二)請假、加班查詢：於人事室網站

之「差假及加班查詢」

（http://webapp.yuntech.edu.tw/

WebAEX/login.aspx?aurl=/WebAEX/

Default.aspx）可查詢個人之請假、

公差及加班情形。帳號為員工編號，

密碼為身分証字號，英文字須大寫。 

(三)系統稽核：每週三、五會由系統

稽核後發出異常通知單，並寄至個人

電子郵件信箱，如已請差假，但差

單、假單較晚送至人事室者，可暫先

不予處理；唯下次如仍收到異常通

知，則須予處理。 

請假、加班查詢之

連結及系統稽核

之步驟。 

十、其他： 

        每日工作應滿八小時，工作時數

不足者，除請假者外，視同曠

職，曠職不足一小時者，以一小

時計。 

         

 

        單位如因業務性質特殊，工作

時間無法依本要點規定辦理者

，應簽會人事室，經校長核定後

自行管控差勤。 

        本校技工、工友及由計畫執行單

位或主持人自行管理之專案助

理，得比照本要點或自訂規定自

行管控差勤。 

        單位主管應確實督導所屬員工

辦公秩序，嚴禁員工上班時間從

事與公務無關之行為，如有違反

情事，應視情節予以議處。 

十一、其他： 

(一)全日上班應足八小時三十分，上

班時數不足者，除請假者外視同

曠職，曠職不足一小時者，以一

小時計。 

(二)刷卡須上班、下班成對出現，否

則會出現異常情形。 

 

(三)各單位如因業務性質特殊，辦公

時間無法依本要點規定辦理者

，應簽會人事室經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四)本校技工、工友、由計畫執行單

位或主持人自行控管之專案助

理得比照本要點或另行訂定相

關規定辦理。 

一、點次變更。 

二、修訂上班總時數。

 

 

 

三、到(退)勤刷卡本應

一致進行，本項刪

除。 

四、因應單位業務需要

，由單位自行訂定

管理規定程序及

管理權。 

五、專案助理回歸執行

單位或主持人管

理，得自行訂定管

理規定及管理權。

六、維護機關辦公秩序

，增訂單位主管督

導權責及效果。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

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現

行差勤管理相關規定辦理。 

一、點次變更。 

二、差勤管理規定並未

侷限其一，爰刪除

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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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次修正自一 0六年八月一

日起實施。 

十三、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自一○二年二月一

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點次變更。 

二、增訂本次修正實施

日期。 

 


